
— 1 —

温政办〔2018〕72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面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 全 面 实 施 农 村 饮 水 安 全 巩 固 提 升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7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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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

提高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能力和安全水平，促进农民饮用水达

标提标，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重要意义

农村饮用水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自 2003年以

来，温州兴建了一大批农村饮用水工程，不断开展工程巩固提升

和管理提升工作，有效改善了 300多万农民的饮水条件，农民的

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

有力贡献。但由于受到农村饮用水工程管理体制多元、维养经费

欠缺、人员力量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农村供水保证率和水质合格

率普遍偏低，城乡供水差异化较大。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作，使人人都能够喝上干净、清洁、安全、放心之水，是温州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实事。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大的决心、更高

的标准、更强的力度，认真组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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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真正喝上好水，为新时代“三农”工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

总要求，以人人都能够享受基本的水安全保障为底线，以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根本，以实现“四个统一”为原则，全面延伸城镇供水

管网，全面提升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全面规范农村供水管理，着

力打造安全、标准的现代化农村供水网络，构建完善城乡供水一

体化管理体系。

（一）统一规划。坚持属地管理、“一县一策”，由县（市、

区）政府主导，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和群众用水实际，合理布局区

域内的供水设施和供水管网，制订本辖区农村饮用水安全巩固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分步实施、分类开展。

（二）统一管理。坚持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目标，以乡镇为

实施单位，采取委托管理或服务采购等方式，着力构建分类指导

的城乡供水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农村供水管路专业化全覆盖。

（三）统一水价。坚持农村饮用水的公益性兼顾供水企业和

农村用户的利益。以促进节约、高效利用为目的，加快形成农村

供水水价机制，切实保障农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逐步实现“一县

一价”。

（四）统一标准。坚持以安全为中心，严格落实饮用水安全

标准，切实加强农村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加快实施城镇供水管网

延伸和农村饮用水工程提升改造，逐步实现城乡供水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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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目标任务和措施

到 2020年，完成 1002个山区农村饮用水工程标准化提质改

造，完成 483个平原农村城镇供水管网延伸，全市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99%以上，供水保证率达到 95%以

上，水质达标率稳定在 95%以上，逐步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一）制订三年行动计划。各地要按照“一县一策”要求，组

织人员和技术力量，以乡镇、村为单位、就人口数量、地形地貌、

经济发展进行全面调查，并对农村供水设施的水源、水质、供水

能力进行全面摸底，深入分析存在的问题，科学谋划提升的方向。

按照“点、线、面、网”结合的方式对集镇、联村、单村等水厂的

供水范围进行统筹协调，合理布局区域内的供水设施和供水管网。

各县（市、区）政府要在 2018年 8月底前制订县级三年行动计划，

报市水利局备案。同时，要简化审批程序，尽快让行动计划落地。

（二）加大城镇供水管网延伸力度。住建、综合行政执法等

部门要将可以实现城镇管网延伸的村全部纳入延伸并网规划，实

施管网延伸且入户到位。统筹推进规模化水厂并网建设，充分发

挥城镇水厂联动调水供水能力。按照规划供水目标、现有水质标

准等，深入开展规模化水厂新建、提升改造工作，需建则建、该

扩则扩、该提则提，全面满足城镇供水管网延伸覆盖要求。市区

（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洞头区）由市公用、住建、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负责，其他县（市）的管网延伸工作由当地住建、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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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年，完成 483个平原农村的管网延伸建设，受益人口

54.89万人。

（三）加大农村饮用水工程提升力度。城镇管网延伸不到的

山区农村饮用水工程，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

指导，努力提高硬件设施标准，分批次逐步开展提升工作。要积

极实施包括水源工程建设、制水工艺完善、供水管网改造、安防

设施增设、自动化检测等内容的巩固提升建设，提高山区的供水

保证率和饮用水水质，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缺少优质水源、

水源保证率不高的地区，通过蓄水、引水、提水等工程措施，新

建一批农村供水水源工程。二是加大单村供水工程整合力度，推

进联村并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依法淘汰一批低、小、散、差的

单村工程，由单村分散供水向联村集中供水转变。三是因地制宜

进行制水工艺改造，完善一批薄弱村的水处理净化消毒设施设备，

对老旧不符合建设标准的农村供水管网进行改造，消除“跑、冒、

滴、漏”和管网二次污染等现象，减少水量浪费、降低制水运行成

本，提高供水保证率和供水水质。

到 2020年，全市完成 1002个山区村（不适合城镇管网延伸

的村）的巩固提升建设，受益人口 85.71万人。

（四）建立健全农村供水管理体制。根据行政首长负责制的

要求，乡镇是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责任主体、建设主体、管理主

体，明确落实县、乡镇两级责任，原则上不再审批村级自建的低

标准农村饮用水工程。进一步明确“谁经营，谁负责；谁受益，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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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的管护机制。

要积极推行城乡供水管理一体化，短期内不能实行城乡供水

管理一体化的县（市、区）要按照集中、统一、专业的管理原则，

由县、乡镇两级责任主体采用委托管理或服务采购等方式，提高

农村饮水安全管护水平。各地还要因地制宜，积极研究其他长效

管理、规范管理、专业管理的政策制度和考核规范，努力提升农

村饮用水工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确保在 2020年实现专业

化管理全覆盖的预期目标。

（五）加快建立农村供水水价定价机制。发改（物价）等部

门要遵循“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建立健全合理的农村水

价机制，按照“一县一价”的要求逐步实施。实行阶梯水价政策，

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居民节约用水。平原片因管网延伸、管线拉长

增加供水成本的，要制订合理的补贴政策，逐步实现“同网同价”。

加快推进山区片农村水费规范收取、规范使用工作，属地乡镇要

切实加强辖区农村饮用水工程的水费收缴管理，指导受益村制订

村规民约，逐步提高水费收缴率，完善水费管理制度，并定期进

行财务公开。未落实水费收缴、收缴不足或水费管理使用不规范，

造成供水设施管理不善的村，要定期进行通报，连续通报的要酌

情暂停各类政府性补助。

（六）加大农村供水财政投入力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

大对农村饮用水工程设施改造、长效管理以及水质检测能力等方

面资金的投入力度，建立边远山区、欠发达地区的补助投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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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由集镇水厂供水的村，进村区间管网工程建设资金全

部由属地水务公司负担，财政给予适当融资贴息，形成的资产归

属地水务公司所有，村里不再自筹；市区范围内进村区间管网工

程建设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和公用集团共同承担，村里不再自

筹；建设资金已列入相关专项规划或方案的，仍按原确定的方案

执行。属于城镇水厂延伸供水的，由于管网基础设施投入较大，

造成的经营性亏损部分由财政下达补偿专项资金补贴水务公司。

各地要明确政策实施时间节点，已实施项目要合理设置政策缓冲

期。

（七）严格农村供水保护和执法工作。水利、环保等部门要

加强农村水源地的保护和保护范围划定，环保、农业等部门要加

强保护区范围内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整治，提

升应急管理和处置能力。到 2018年底前，全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全部制订水源地环境规划，并按规划实施；日供水规

模在 200吨以上的农村饮用水水源完成保护范围划定，并全部设

立警示标志。日供水规模不足 200吨的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属地乡镇要负责督促和指导水源地所在村制订保护公约，明确保

护范围，设立警示标志。到 2020年，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率达到 100%。

水利、卫计、环保、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要强化行业指导、

监督和检查，成立联合执法队伍，加强农村取水、供水、用水方

面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水利、住建等部门要加大对所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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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进度和质量的监督。卫计部门要会同水利、住建、综合执

法等部门协商合理设置监测点，开展农村水质监测。各部门间要

做到情况互通、信息共享。

（八）强化农村供水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各地应统筹卫生、

环保、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的水质检测资源，谋求最大公

约数，建立健全全市农村饮水安全监测体系。按照国家发改委等

四部委《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能力建设的指导意

见》（发改农经〔2013〕2259号）要求，依托规模较大水厂水质化

验室及现有水质检测机构、监测机构、供水管理机构建立县级水

质检测中心，明确水质检测中心的人员编制及经费保障，由水质

检测中心对农村饮用水工程供水水质进行定期检测并建立水质监

测档案。建立定期会商机制，通报水质状况，对供水水质不符合

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依法进行查处。要强化日常的指导、督查

和检查，确保正常运行、消毒、检测和管理，将其纳入到市对县、

县对乡镇（街道）的相关年度考核，强化责任到位，确实提高饮

用水安全。

（九）营造农村饮水安全的良好氛围。各级宣传部门要利用

多种媒体积极筹办宣传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饮水卫生和节水工

作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充分组织水利、综合执法、卫

生等行政部门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协作配合。水利等部门要重点

抓好若干个“农村饮水安全示范村”，充分发挥示范村的导向和辐

射作用，以典型带动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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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要求

高、时间紧、任务重，市、县、乡镇三级政府要将其作为一把手

工作，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责任，

加大行政推动力，加强工作指导与监督，研究和协调解决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加强资金保障。各地要根据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作目标要求，坚持属地政府负责制，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健全专

项资金保障机制。市级财政每年根据市本级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相关任务在水利专项资金中安排专项资金，市本级各区按比例

足额配套，纳入年度资金预算，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三）加强工作考核。市、县两级政府要把《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考核内容。要层层

落实考核机制，量化指标评定，加强年度任务的考核验收，对年

度绩效评价（附表 3）评分低于 60分，以及提升不力、疏于管理、

问题突出的地区，严格落实惩罚制度，确保如期完成工作目标。

附件：1.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年度投资计划表

2.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任务分解表

3.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年度绩效评价表

4.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部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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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年度投资计划表

年 份

平原片

提升人口

山区片

提升人口

提升人口

合计

平原片

建设投资

山区片

建设投资

建设投资

合计

（万人） （万人） （万人） （亿元） （亿元） （亿元）

2018 年 16.74 18.16 34.90 2.51 2.72 5.24

2019 年 19.97 40.24 60.21 3.00 6.04 9.03

2020 年 18.18 27.31 45.49 2.73 4.10 6.82

总计 54.89 85.71 140.60 8.23 12.86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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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任务分解表
单位：万人

县（市、

区）

行政村

总数

巩固提升任务
工程建设任务

实施城镇供水管网延伸（平原）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山区）

村数 人口 村数 人口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村数 人口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村数 人口 村数 人口 村数 人口 村数 人口 村数 人口 村数 人口

鹿城区 141 59 6.84 40 6.07 10 1.52 18 2.73 12 1.82 19 0.77 0 0.00 10 0.44 9 0.33

龙湾区 96 0 0.00 / / / / / / / / / / / / / / / /

瓯海区 251 103 8.27 14 1.82 6 0.78 8 1.04 0 0 89 6.45 20 1.60 40 3.10 29 1.75

洞头区 93 0 0.00 / / / / / / / / / / / / / / / /

乐清市 911 186 15.00 31 3.30 5 0.66 13 1.32 13 1.32 155 11.70 17 1.30 86 6.50 52 3.90

瑞安市 910 252 21.70 132 14.20 26 2.84 53 5.68 53 5.68 120 7.50 70 3.50 50 4.00 0 0.00

永嘉县 904 105 11.46 30 3.00 10 1.00 10 1.00 10 1.00 75 8.46 22 2.46 28 3.00 25 3.00

文成县 386 132 11.6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132 11.61 13 1.40 59 5.11 60 5.10

平阳县 599 201 27.40 122 15.50 24 3.10 49 6.20 49 6.20 79 11.90 16 2.00 39 5.40 24 4.50

泰顺县 298 283 21.40 98 8.50 87 6.34 5 1.00 6 1.16 185 12.90 64 4.00 61 4.50 60 4.40

苍南县 777 164 16.92 16 2.50 3 0.50 6 1.00 7 1.00 148 14.42 14 1.90 89 8.19 45 4.33

温州经开区 42 0 0.00 / / / / / / / / / / / / / / / /

合计 5408 1485 140.6 483 54.89 171 16.74 162 19.97 150 18.18 1002 85.71 236 18.16 462 40.24 304 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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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年度绩效评价表

评价类别 序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价标准
评价

得分

考核牵头

单位

工作评价

（15 分）

1
建立领导小组和工作机

制
5

建立领导小组，得 2分，建立

相关工作机制，得 3 分。
市水利局

2 制订年度实施计划 5 出台年度实施计划，得 5 分。 市水利局

3 落实专项资金 5
地方财政落实专项资金推进

工作，得 5 分。
市财政局

任务评价

（85 分）

4
城镇供水管网延伸（平

原）完成率
10

城镇供水管网延伸（平原）年

度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得 10

分，其他按比例得分。

市住建委

5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山区）完成率
10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山

区）年度任务完成率达到 100%

得 10 分，其他按比例得分。

市水利局

6
农村饮用水工程专业化

管理覆盖率
15

农村饮用水工专业化管理覆

盖率达到 100%得 15 分，其他

按比例得分。

市水利局

7
农村饮用水工程水费收

缴率
20

农村饮用水工程水费收缴率

达到 100%得 20 分，其他按比

例得分。

市发改委

8
农村饮用水水质抽检合

格率
20

农村饮用水水质抽检合格率

在全市排名第一位的得20分，

排名第二位的得 19 分，……，

以此类推。

市卫计委

9 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率 10

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率达到 100%得 10 分，其他按

比例得分。

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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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部门分工

各级水利、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负责城镇管网延伸不到的农

村饮用水工程巩固提升，进一步提高工程的硬件设施标准，逐步

开展提升。主要内容包括水源工程建设、制水工艺完善、供水管

网改造、安防设施增设、自动化检测等。

各级住建、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负责将可以实现城镇管网延

伸的村全部纳入延伸并网规划，实施管网延伸且入户到位。主要

内容包括规模化水厂新建、提升改造、延伸并网等。市区（鹿城

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由市公用、住建、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负责，其他县（市）的管网延伸工作由当地住建、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负责。

各级发改（物价）等部门负责建立健全合理的农村水价机制，

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居民节约用水。

各级财政等负责工作实施的资金保障，建立和完善边远山

区、欠发达地区的补助投入机制。

各级水利、环保等部门负责农村集中式水源地的保护和保护

范围划定。

各级环保、农业等部门负责农村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工业污染

源、生活污染源、农业污染源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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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卫计部门负责牵头水利、住建、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协

商设置合理的水质监测点，开展农村水质监测。

各级宣传部门负责牵头水利、综合行政执法、卫生等部门开

展饮水安全卫生宣传。

市公用集团负责推进市区城乡供水一体化。

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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